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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742 L.3【五品觀行、十信相似】 

指修「無緣慈」在天台圓教「六即」。 

「五品」：(1)隨喜品，聞實相圓妙之法

而信解隨喜，內以『三觀』觀『三諦』

之境，外用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發願、

迴向等『五悔』勤加精進。(2)讀誦品，

信解隨喜，並讀誦講說妙法之經。(3)說

法品，以正確說法引導他人，更由此功

德觀自心之修行。(4)兼行六度品，觀心

之餘，輔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

禪定、智慧等六度。(5)正行六度品，觀

心之功夫進時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，故

在此須以六度之實踐為主。 

「觀行」：《妙宗鈔》卷 2云：「非由三觀莫見妙色、非由妙色莫成三觀，境

觀相資，塵念靡間，方能得入觀行位也。」(T37,p.202a18-20)「妙色」者，不可

思議色。已圓聞故，知色唯心，此色非色、非色非非色，而能雙照色與非色；

非心外之色，非情執妄想幻色，故名妙色。《觀音玄義記》卷 4：「應知理性

具三慈悲，全性起修，成三觀智。雖則六位，無緣不殊；必在證悟，方彰與拔。」

(T34,p.916c14-15) 

p.742 L.6+8【四宏誓願、未度令度】參考本書 p.338：1+5「未度者令度，未

解者令解，未安者令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」「未度苦者令得度苦，未解集

者令得解集，未安道者令得安住道諦，未證滅諦涅槃者令得證于涅槃。」《摩

訶止觀》卷 9：「拔苦有二：一拔十法界無明、愛、取、行、有五種因苦。二

拔十法界識、名色七種果苦。慈與樂亦爾。謂與十法界觀無明、愛、取成慧行

正道。轉行、有成行行助道。是名與樂因。觀十界名色七支皆安樂性。即大涅

槃不可復滅。名與樂果。約此四義起四弘誓。未度令度。度十界七支生死之苦。

未解令解。解十界無明愛取行有五支之集。未安令安。安十界無明愛取行有正

助之道。未得涅槃。令得識等七支安樂涅槃也」(T46,p.127b7-16) 

p.742 L.9【子果縛斷】子縛與果縛。(一)子縛：見思二惑，為眾生受生三界

之因子，故為子；因此之故，不能出離三界，故為縛。(二)果縛，以前業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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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，即以一期五蘊之報質為果；亦於此間不能離三界，故為縛。四諦中，集諦

為子縛，苦諦為果縛。法華玄義卷三上謂，不斷此二縛，則不得聲聞菩提。～

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742 L.-5【苦忍明發】即見道十六心中，初苦法忍、苦法智也。即欲界苦諦

下苦法忍也，「明發」得苦法智也。觀欲界苦諦已，即觀上界苦諦得類忍、智。

餘三諦例說。《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》卷 6：「從世第一後心。苦忍真明。(或

云苦忍明發。即欲界苦諦下苦法忍也。明發。即苦法智也。謂真智明發也。)

於八諦下。發八忍八智。總十六心。…發十六心。而有二說。初謂苦忍真明者。

即欲界苦諦下苦法忍也。次謂苦忍明發者。即欲界苦諦下苦法智也。然忍為因。

智為果。此分忍智因果言之。謂世第一後心。真智明發也。」(X57,p.815,c14-24) 

p.742 L.-4【厭下攀上】即是「六行觀」。三界分為九地，比較上地與下地，

以有漏智斷除修惑時所修的六種「厭下求上」之觀法。即於無間道，緣下地觀

粗、苦、障而生厭離，於解脫道，緣上地觀勝、妙、出而生欣求。出自《釋禪

波羅蜜次第法門》卷五。有部主張，行者入見道之前，可以六行觀斷除修惑之

一分，而入於見道。唯識宗認為，六行觀能伏住煩惱，不令起現行，然無法斷

除煩惱之種子。又有「本斷超」：謂原本在凡夫外道，以有漏之「六行觀」斷

欲界思惑之六品者，入見道於第十六心斷見惑已，超預流果、一來果，直證第

三不還果，此謂之「本斷超」。～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742 L.-1【有作、無作之集】《觀音玄義記》卷 4：「知凡夫集。攝大乘師

稱有為緣集，體是見愛也。二、「二乘」下，知二乘集，…攝大乘師稱無為緣

集，體是無明也。」(T34,p.917a15-18)《法華文句記》卷 6〈釋譬喻品〉：「攝大

乘師從因立名，謂有為緣集即同居因，無為緣集即方便因，自體緣集即實報因，

亦云法界緣集。」(T34,p.269c23-25) 

p.742 L.-1【淨名云】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6 不思議品〉：「舍利弗！法

名寂滅，若行生滅，是求生滅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染，若染於法乃至涅槃，是

則染著，非求法也；」(T14,p.546a15-17)〈7 觀眾生品〉：「觀諸菩薩，華不著

者，已斷一切分別想故。譬如人畏時，非人得其便；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色、

聲、香、味、觸得其便也。已離畏者，一切五欲無能為也；結習未盡，華著身

耳！結習盡者，華不著也。」(T14,p.548a2-6) 


